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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原則與輻射安全要求 1 

核能、輻射與放射性同位素應用於發電、工業和醫學，難免會產生放射性廢棄物，對於

這些應用的國家，應負責任地去管理這些放射性廢棄物，尤其是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各階

段的輻射安全。 

 

淺談地殼中蘊藏的巨大能量-輻射能 5 

地震的發生原因，地質學常以板塊擠壓解釋之，但地球表面的地殼板塊為何會擠壓運

動，怎麼會有如此巨大神秘的能量去推動板塊呢? 實際上，地殼內蘊藏的能量，主要(> 

50%)來自地殼內放射性核種釋出所累積的輻射能。 

 

訓練班課程 7 

公告本會各項訓練班開課時間  

輻協新聞廣場 8 

各項證照考試資訊、國內產官學界最新消息、以及近日全球輻防新聞 全球輻防新聞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與 ICRP103 輻防的相關性 12 

核能設施與放射性同位素應用設施的運轉與除役，難免會產生放射性廢棄物，而我國核

能電廠都規劃設有放射性廢氣處理系統、廢液處理系統，與固化系統以處理其運轉與除

役所產生的放射性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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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廢棄物的安全管理，離不開輻射

防護的工作。由於核能、輻射與放射性

同位素應用於發電、工業和醫學，難免

會產生放射性廢棄物。對於這些應用的

國家，應負責任地去管理這些放射性廢

棄物，且應避免由於當代人享受便利的

福祉而帶給後代子孫不當的負擔。尤其

應注意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各階段的輻射

安全。 

放射性廢棄物的種類與管理 

參考文獻[1]定義「放射性廢棄物」為

廢棄放射性物質及受放射性物質污染的

物體，將被處置且不再使用。放射性廢

棄物的產生，來自於核能使用如核能電

廠，也來自於醫療、農業與工業的同位

素使用。 

放射性廢棄物依其物理型態，可分為氣

態、液態或固態廢棄物；依放射性強

度，可從可忽略到很高的放射性(如用

過核燃料)；依體積與數量，可從很小

的廢密封射源，到核能電廠除役的大量

廢棄物等。放射性廢棄物也可能含有化

學或生物的有害物質。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的基本步驟，可分為

前 處 理 (pretreatment) 、 處 理

(treatment)、調理(conditioning)、貯

存(storage)及最終處置(final disposal)

等 步 驟 [2] ， 各 步 驟 間 可 能 會 涉 及 運

送，如圖 1 所示。 

前處理是去選擇最佳處理方法的過程，

包括廢棄物產生後之收集、分離、化學

調整、與除污，提供廢棄物分類的機

會。通常分類為豁免廢棄物、可再使用

/回收廢棄物、及需最終處置的放射性

廢棄物。 

處理是藉改變放射性廢棄物的性質，以

增進安全與經濟的過程。它包括的步

驟 ： 如 過 濾 、 離 子 交 換 、 及 凝 結

(coagulation)與沉澱，以移除放射性

核種；且為減容，包括焚化與壓縮。某

些部分廢棄物被考慮除污移除放射性核

種後，將不再是放射性廢棄物。 

調理是改變放射性廢棄物成為安全形式

的過程，用於吊卸、運送、貯存與處

置。廢棄物被固化、封閉在容器內、且

額外被包裝轉成廢棄物固化體(waste 

form)。 

放射性廢棄物產生初期具有較高的活

度，須在各貯存設施內貯存，俟其活度

降低後，以便吊卸、運送至最終處置

場，並可降低工作人員的輻射劑量。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的設計，世界

各國皆採「多重障壁」的概念，也就是

利用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原則與輻射安

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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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項的防護措施，隔絕放射性廢棄物於人

類生活環境之外，以確保公眾與環境免於

受到游離輻射的傷害。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原則與管理系統 

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為協助各國妥善管

理放射性廢棄物，以確保人類健康與環

境，避免帶給後代子孫不當的負擔。IAEA

於 1995 年發行「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原則

(The Principles of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該管理原則有九大原

則[1]，如表 1。 

管理放射性廢棄物的第一優先，不論它們

的特性與體積，最終要安全的處置他們。

IAEA 管理原則 7，限制放射性廢棄物的產

生量，如解除管制系統。 

這些都是為了降低風險源的目的與抑制廢

棄物處理與處置的費用。IAEA 管理原則

8，強調廢棄物產生、處理、運送、貯存

與最終處置等管理系統之相關性，必須適

當考量它們的作業、安全與符合相關法規

與要求。IAEA 管理原則 9，要求放射性廢

棄物管理各步驟中的處理設施、貯存設

施、運送作業與處置設施，都必須確認其

安全性。 

輻射安全要求 

IAEA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九大原則的原則

1(人類健康防護)、原則 3(超越國境防

護)、原則 4(未來世代防護)、原則 9(設施

的安全)，都涉及游離輻射的防護，因此

須滿足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ICRP)提出最

新版的輻射防護規定。 

ICRP 建議書的基本目的，是為防止輻射 

曝露對人類和環境的有害效應，提出一適

當的防護水平，但不過份限制可能與曝露

相關的有益於人類活動。ICRP 輻射防護

體系的目的，主要是保護人類健康。健康

目標是明確的，對游離輻射進行管理和控

制，以防止確定性效應，並使機率性效應

的危害降低到可合理達到的程度。 

在輻射防護管制方面，ICRP 有排除與豁

免的兩種概念：(1)從輻射防護法規中排除

的一些曝露情況，通常是基於這種曝露情

況用管制方法是無法控制的(不可能管制

的，故排除)；(2)對被認為是不合理的管

制情況，需要部份或全部從輻射防護管制 

  

原則 1：人類健康防護(protection of human health)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必須使人類健康防護在可接受的水平。 

原則 2：環境保護(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ment)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必須提供環境保護在可接受的水平。 

原則 3：超越國境防護(protection beyond national borders)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必須考量超越國境下確保人類健康與環

境上可能的效應。 

原則 4：未來世代防護(protection of future generations)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必須預估未來世代健康之影響，不得大

於現今可接受的影響水平。 

原則 5：未來世代負擔(burdens on future generations)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必須不能附加給未來世代不當的負擔。 

原則 6：國家法規架構(national legal framework)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必須在國家的法規架構內，包括責任的

清楚定位與獨立管制功能的法規。 

原則 7：放射性廢棄物產生量的管制(control of radioactive 

waste generation) 

放射性廢棄物的產生，必須保持在可行的最少量。 

原則 8：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與管理的相關性(radioactive waste 

generation and management interdependencies) 

放射性廢棄物的產生與管理間之相關性，必須適當考量。 

原則 9：設施的安全(safety of facilities)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設施之安全性，在其使用期間應適當確

認。 

表 1 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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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中豁免，這常常是基於管制的努力與

相關危害比較，被認為是多餘的(不需要

管制，故豁免)。因此，法規框架應允許

管制機構有權對某些情況，採取排除或豁

免其管制要求。排除和豁免的區別不是絕

對的，不同國家的管制機構可以作出不同

的決定。 

ICRP 於 2007 年提出新版的輻射防護建議

書(ICRP-103)[3]，該建議書係根據輻射曝

露的生物和物理的最新可用科學資訊，在

等價和有效劑量的數值上更新了輻射加權

因子與組織加權因子，並更新了輻射的危

害係數。且維持了委員會輻射防護的三項

基本原則，即正當性(justification)、最佳

化 (optimisation) 和 劑 量 限 值 應 用

(application of dose limits)。 

正當性與最佳化原則，在三種的曝露情境

都適用；劑量限值應用僅適用於規劃曝露

情境所引起的預期一定存在的劑量。這些

原則定義如下： 

(a)正當性原則：任何改變曝露情境的決

定，都應當是利大於弊。 

(b)最佳化原則：在考量經濟與社會因素

後，一切曝露應合理抑低(受曝露人員的

數量及個人所受劑量的大小)。 

(c)劑量限值應用原則：除病患的醫療曝露

外，任何個人受到來自管制射源規劃曝露

情境的劑量總和，不可超過委員會確定的

劑量限值。 

ICRP 建議在管理輻射時，作了兩個簡

化：(1)第一個簡化，確認個人可能遭受到

幾種類型的輻射曝露，這些曝露均應分開

處理。例如輻射工作人員，因工作受到輻

射源的曝露，也作為公眾受到環境中輻射

源的曝露，還可作為病患接受醫療曝露。

ICRP 的政策仍然是對因工作受到曝露的

控制，不必受到其他輻射源曝露控制的影

響。ICRP 建議把曝露分為三類：職業曝

露、公眾曝露、醫療曝露，不要試圖對同

一人所受不同種類的曝露作相加。(2)第二

個簡化，在處理由多種曝露途徑時，對與

射源相關途徑和與個人相關途徑，加以區

別。 

為了曝露的實際控制，ICRP-60 建議書把

引 起 這 些 曝 露 的 事 件 (event) 和 情 境

(situation) ， 分 為 兩 類 控 制 ： 干 預

(interventions)與輻射作業(practices)。輻

射作業的定義為由於引入新射源、曝露途

徑和個人，或由於改變從現存射源到個人

的曝露途徑，而增加人類活動的曝露，及

增加個人受到的曝露或增加曝露的人數。

干預定義為藉影響現存情況，而降低人類

活動的總曝露。這些人類活動可以是移開

既已存在的射源、改變曝露途徑、或減少

受曝露的人數。ICRP-103 建議書，已由

基於過程的方法，發展為基於曝露情境

(exposure situation)的方法，分為規劃 

(planned) 、 緊 急 (emergency) 和 既 存

(existing)曝露情境。 

(a)規劃曝露情境：係指慎重引入和操作射

源的情境。規劃曝露情境既可以引起預期

會發生的曝露(正常曝露)，也可以引起預

期不會發生的曝露(潛在曝露)。 

(b)緊急曝露情境：係指在一個規劃曝露

情境的運轉期間可能發生的，或來自於一

個惡意行為的，或其他意外的情況，並需

要採取緊急行動，以避免或降低有害後

果。 

(c)既存曝露情境：係指在不得不作出管制

決策時，就已經存在的曝露情境，包括緊

急事件發生後的持續曝露。 

  

圖 2 劑量限值與保護工作人員和公眾的劑量約束和參考基準形成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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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RP-103 建議書強調最佳化原則，應以

相同方法用於所有曝露情境。對於參考人

的劑量限制，在規劃曝露情境下為劑量約

束(dose constrain)，在緊急和既存曝露情

境下為參考基準(reference level)。隨著最

佳化防護策略的執行，如果結果顯示超過

了約束值或參考基準，則應進行原因調

查。 

個人劑量若遠小於確定性效應的閾值時，

ICRP 認為來自個別射源對個人劑量的貢

獻影響與來自其他射源的劑量影響是無關

的。為了許多目的，每個射源或射源群通

常可以單獨處理。然後有必要考慮該射源

或射源群對受曝露個人的曝露程度。此過

程稱為“射源相關”方法。ICRP 強調射

源相關方法的重要性，因為可以對射源採

取行動，以確保可保護一群人免受該射源

的危害。 

在規劃曝露情境的特殊情況，需要對職業

劑量總量和公眾劑量總量分別進行限制

時。ICRP 將此類與個人相關的限制稱為

劑量限值，相對應的劑量評估稱為“個人

相關”。 

圖 2 說明在規劃曝露情境下，個人劑量限

值的應用與在所有情境下為了射源的防護

使用劑量約束或參考基準之間概念上的差

異性。 

集體有效劑量是在職業曝露領域內，用於

比較不同的輻射防護技術和防護程序的最

佳化工具，不是要將集體有效劑量用作為

流行病學研究工具，把它用於危險預估是

不合適的。 

ICRP 還說明了三項基本原則(正當性、最

佳化、劑量限值應用)如何適用於射源相

關和個人相關，及射源相關如何適用於所

有可控制的情境。正當性與最佳化兩項原

則與射源相關，且都適用於所有曝露情

境。劑量限值應用原則與個人相關，適用

於規劃曝露情境。我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

的要求，已完全遵循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放射性廢棄物管理的九大原則。而

IAEA 也認為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是核能設

施與放射性同位素應用設施的一部分，且

經各國管制機關的核准，也已具備正當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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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的發生原因，地質學(geology)常

以板塊擠壓解釋之，例如 311 地震是因

太平洋板塊被本州北部板塊往下擠壓所

造成。但地球表面的地殼板塊為何會擠

壓運動，怎麼會有如此巨大神秘的能量

去推動板塊呢? 實際上，地殼內蘊藏的

能量，主要(> 50%)來自地殼內放射性

核種釋出所累積的輻射能。 

地球的天然輻射 

重的天然放射核種 

我們知道地球的元素，原子序除了 43 

(Tc，鎝)和 61 (Pm，鉕)外，從 1 到 92

的元素都是現存地球天然的物質[1]。

但這些天然的核種(nuclides)，並不是

都是穩定的，原子序介於 82 到 92 範圍

的核種，絕大多數是不穩定的，也就是

具有放射性。以下將原子序大於 82 的

核種，稱為「重」的核種；小於 82 的

核種，稱為「輕」的核種。這些重的核

種可歸類成三支不同的放射衰變系列，

分別是以釷-232、鈾-238、和鈾-235

為首，最後分別衰變至鉛-208、鉛-

206 和鉛-207。在專業上常以它們質量

數變化的規律，使用 4n 、4n+2 和

4n+3 系列衰變命名之[2]。地球迄今約

有 46 億年(4.6x10
9
 y)的年齡[1]，而

232
Th(4n)、

238
U(4n+2)、和

235
U(4n+3)的

半衰期分別為 1.4x10
10

 y、4.5x10
9
 y、

和 7.0x10
8
 y，因為它們的半衰期和地

球年齡相當，所以地球仍普遍存在此三

系列的核種。當然您會發現怎麼少了

4n+1 系列的衰變，原因是在地球創造

之初，也是有此系列的。但因
237

Np 的

半衰期(2.1x10
6
 y)遠小於地球的年齡，

即相當至今在地球的
237

Np 已經歷過

2,150 次的半衰期，所以地球幾乎已無
237

Np 蹤跡。此系列(4n+1)已衰變走到

僅剩
209

Bi 和
205

Tl。而
209

Bi 的半衰期長

達 1.9x10
19

 y，因地球可找到
209

Bi，所

以由它的存在推估
237

Np 曾存在地球。
209

Bi 還會釋出阿伐粒子衰變到
205

Tl 

[3]。 

輕的天然放射核種 

地球的天然放射性核種，除三支不同的

放射衰變系列外，常見的還有鉀-40 

(
40

K)、氚(
3
H)及碳-14 (

14
C)。鉀-40 的

半衰期(1.2x10
9
 y)也和地球年齡相當，

所以仍未完全衰變，迄今還有一些存在

於我們周遭和地殼內部。疏菜的養份來

自泥土，它們也須吸收鉀原子養份，而

吸收的鉀原子中就有微量的鉀-40。我

們身體透過食物的消化與營養的攝取，

遂也將部份鉀-40 留存在我們的體內。

以 60 公 斤 的 人 為 例 ， 身 體 內 約 有

0.015 克的鉀-40，相當是 4,000 Bq 的

活度。天然的鉀-40 每秒在身體中衰變

4,000 次，衰變過程釋出貝它粒子與加

馬射線，將會造成體內的劑量。另外，

氚及碳-14 是經由宇宙射線與穩定元素

作用產生，氚及碳-14 都是純貝它衰

變，且其釋出的動能較小，體內劑量風

險貢獻不及鉀-40。以食入核種評估，
3
H、

14
C、

40
K 造成的成人(工作人員)約

定 有 效 劑 量 分 別 ： 1.8x10
-5

、  

5.8x10
-4

、6.2x10
-3

 Sv/Bq [4]，相對風

險為 1：39：4,132，所以體內輻射的

風險主要來自
40

K。 

輻射蛻變蘊藏巨大的能量 

這些天然放射性核種以阿伐()、貝它

(-)或電子捕獲(EC)等形式衰變，釋出

多樣的阿伐粒子、貝它粒子和加馬射線

等能量，這些輻射能量的外顯表露就是  

淺談地殼中蘊藏的巨大能量-輻射能 
 

 

 

 

 

 

作者 陳拓榮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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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量累積和溫度的升高。地殼內不太深

處(例如 100 公尺的深度)溫度高的區

域，或可藉由細縫熱流或溫泉等熱傳

導，將內部熱量逐漸引流到地球表面。

但地球半徑厚達 6400 公里[5]，更深處

的熱量多數是無處宣泄的。雖然單次輻

射衰變的能量僅些微，但許多放射核種

之輻射能經年累月堆積導致目前地底深

處是呈熔漿形式的。越深處，溫度越

高，地殼底部( the base of the crust)

的溫度約為  1,000°C，地函底部(the 

base of the mantle)的溫度約為 3,500

°C，地心(earth’s center)的溫度約為

6,000°C [6]。而在熔漿裡的核種，它並

不會因溫度高的關係，而停止它們的衰

變特性。放射核種仍會持續衰變，導致

能量持續累積，所以地球就須不時以地

震或火山噴發等方式，將地殼內累積的

熱量排出。目前地球釋出輻射能量的主

要為 4n 和 4n+2 系列，隨後是
40

K 和

4n+3 系列[12,19]。以
235

U(4n+3)系列

釋出的能量為比較對象(1.0)，
232

Th(4n

系 列 ) ：
238

U(4n+2) 系 列 ：
40

K ：
235

U(4n+3)系列 = 26：23：9：1 [7]。 

您還在懷疑嗎? 天然輻射時時刻刻伴隨

您我左右，但我們卻無感於它們的存

在；您我遭遇的地震，看到火山爆發的

新聞，都是由地球的天然輻射所造成

的。只是科學昌明的今天，科學家對地

殼內熱量的流向與外溢的地點，仍無法

預測。颱風與地震，在台灣都是屬於氣

象署的業務，但實際氣象署僅能預測颱

風，它並無法預測地震的時間。地震為

中央氣象署「地震測報中心」的職掌，

由中心的名稱可知它的業務是監測與報

告發布，並無預測的功能。而發生的地

震，常以正常或不正常能量釋放的術語

歸類和發布。它是由統計過去數十年地

震監測的結果所定義，地震發生的頻率

與級別相差不大，稱為正常能量釋放。

而假設以往監測某地區地震的頻率是每

年會發生一次芮氏 5 級的地震，而在此

地區今天卻發生一個規模 6 級以上的地

震，那麼就會被定義成不正常能量釋放

[8]。但個人認為所有氣象署關於地震

發布的正常與不正常的能量釋放，大致

僅是適用於局部地區短時間對地震觀察

的現象。若是長時間的觀察，因為地殼

內的能量一定需要適度的釋放，它們都

是內部輻射衰減造成的熱能外溢，也就

是其實都是地球正常的能量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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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物質或可發生游離

輻射設備操作人員研習班 

 
 

A 組 36 小時-許可類 

A1 高雄 文化大學推廣部 

1 月 23 日~ 1 月 30 日 

A2 新竹 帝國經貿大樓 

2 月 19 日~ 2 月 23 日 

 

B 組 18 小時-登記類 

B1 台北 IEAT 會議中心(取消) 

1 月 6 日 ~1 月 7 日 

B2 新竹 帝國經貿大樓 

1 月 10 日 ~ 1 月 12 日 

B3高雄 文化大學台中教育中心 

1 月 31 日 ~2 月 2 日 

B4 台北 IEAT 會議中心 

2 月 21 日 ~ 2 月 23 日 

B5 台中 文化大學台中教育中心 

3 月 5 日 ~ 3 月 7 日 

B6 新竹 帝國經貿大樓 

3 月 19 日 ~ 3 月 21 日 

B7 高雄 文化大學台中教育中心 

4 月 9 日 ~4 月 11 日 

 
 

輻射防護專業人員訓練班：

輻防員(108 小時) / 輻防師

(144 小時) 

員 44 期 

新竹 帝國經貿大樓 

第一階段  

113 年 7 月 1 日 ~ 7 月 5 日 

 

第二階段  

113 年 7 月 8 日 ~ 12 日 

 

第三階段  

113 年 7 月 22 日 ~ 26 日 

 

第四階段  

113 年 7 月 29 日 ~8 月 1 日 

 

進階 25 期 

新竹 帝國經貿大樓 

第一階段  

113 年 8 月 14 日 ~ 16 日 

 

第二階段  

113 年 8 月 19 日 ~ 21 日 

 
 

輻射防護繼續教育訓練班

(3/6 小時) 

 
 

台北 建國大樓 

1 月 17 日 (上午&下午) 

新竹 經濟部專研中心 

1 月 26 日 (上午&下午) 

高雄 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 

2 月 6 日 (上午&下午) 

台中 文化大學推廣部 

3 月 28 日 (上午&下午) 

 
 
 

鋼鐵建材輻射偵檢人員訓

練班 

 
 

鋼 1 高雄 文化大學推廣部 

4 月 23 ~ 4 月 24 日 

鋼 2 新竹 帝國經貿大樓 

6 月 13 ~ 6 月 14 日 

 
 

 
 
 
 
 

 

上課地點 

台北 

建國大樓：台北市館前路

28 號 

新竹 

帝國經貿大樓：新竹市光復

路二段 295 號 20 樓 

經濟部專研中心：新竹市光

復路二段３號 

台中 

文化大學推廣部：台中市西

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658 號 

高雄 

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

高 雄 市 三 民 區 九 如 一 路

797 號 

文化大學推廣部高雄教育

中心：高雄市前金區中正

四路 215 號 3 樓 

 
  

課程安排問題，請聯絡本會，電話 (03) 572-2224 

分機  313  李貞君（繼續教育）； 

315  邱靜宜（鋼鐵建材、放射物質與游離輻射設備） 

傳真 (03) 572-2521315 
 

     訓練班課程(11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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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證照考試日期與榜單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13 年第 1

次「輻射防護專業測驗」及「操

作人員輻射安全證書測驗」公告

及簡章。訊息連結 

 113 年第 1 次「輻射防護專業測驗」及「操作人員輻射安全證書測驗」，訂於

113 年 4 月 27 日舉行，報名日期為 113 年 2 月 5 日至 3 月 1 日，採網路報名，

相關事項請點選下方→(相關連結)  

相關連結：輻防及輻安測驗 （發布日期 113 年 1 月 15 日） 

 
  

國內新聞 
 

 

 Yahoo!新聞報導「44 億貝克/公

升輻射污染水濺灑福島核電工 

影響海放處理信用」訊息連結 

 10 月 25 日日本福島核電廠發生工安事件。處理核災污染水相關作業的核電工，

遭到每公升 44 億貝克的高污染輻射污染水潑灑後，送到醫院繼續清除污染。 

此事暴露了處理過程的粗糙，加上官方說法在事後屢屢修正，甚至事發一個月後

都還在修正，影響日本民眾對於核污水處理的信心。 

據東京電力消息，10 月 25 日早上 10 點 40 左右，五名核電工正在清洗核污染

水過濾裝置出口管線，連接儲存清洗廢水水槽的水管脫落，「洗凈廢液」飛濺，

人員遭遇污染。 

據日本公害問題記者政野淳子的說明，這次核電工遭污染的來源，是只有經過

「事前處理」的福島輻射污染水。（發布日期 112 年 12 月 23 日） 

 鉅亨網報導「日本核能監管單位

解 禁  全 球 最 大 核 電 廠 邁 向 重

啟」訊息連結 

 

 據日本 NHK 報導，日本原子能管制委員會 (NRA) 決定取消對東京電力公司位於

新潟縣柏崎刈羽核電廠的事實上的運作禁令，為重啟這座大型核電廠掃清最大障

礙。 

柏崎刈羽核電廠位於東京以北約 250 公里處，擁有 7 座核子反應爐，自 1985 年

以來開始投入使用。 據公開資料顯示，柏崎刈羽核電廠總容量為 8.2 吉瓦，是世

界最大核電廠之一。 

在 2011 年福島核電廠洩漏事故發生之後，這座核電廠被關閉。 2017 年，日本

監管機構表示，該核電廠的第 6 號和 7 號反應爐符合福島核事故後的安全協議，

為其重啟鋪平了道路。 

然而，2021 年 1 月起，柏崎刈羽核電廠接連暴露出門禁卡違規使用、入侵檢測

設備故障等問題，顯示該核電站在反恐和安全措施等方面存在較多漏洞，同年 4 

月被要求停止運作。日本核能監管機構本月稍早表示，圍繞核電廠的安全問題現

已得到糾正。 

輻防新聞廣場 

https://www.nusc.gov.tw/newsdetail/board/6872.html
https://www.nusc.gov.tw/u/v/t
https://tw.news.yahoo.com/44%E5%84%84%E8%B2%9D%E5%85%8B-%E5%85%AC%E5%8D%87%E8%BC%BB%E5%B0%84%E6%B1%A1%E6%9F%93%E6%B0%B4%E6%BF%BA%E7%81%91%E7%A6%8F%E5%B3%B6%E6%A0%B8%E9%9B%BB%E5%B7%A5-%E5%BD%B1%E9%9F%BF%E6%B5%B7%E6%94%BE%E8%99%95%E7%90%86%E4%BF%A1%E7%94%A8-104530452.html?guccounter=1&guce_referrer=aHR0cHM6Ly93d3cuZ29vZ2xlLmNvbS8&guce_referrer_sig=AQAAAAWhjnJSu2SpvP-LF4-RCEAb5WCil73ZRfEDpRof5DGBe4ETqpVEAgCtE9ZkOEbMgWOYQhDFATCUF9jmQGEmAV4d-dvulLJaN9miqFWjgSnA0aJnjxrCS1Y6JBBm7lOaWnac4R1rF3jy5aojHPR8oYnxNB4yntF_l5gax4EWBFtW
https://news.cnyes.com/news/id/5420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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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如此，該公用事業公司仍必須清除其他障礙才能恢復運作，例如獲得當地政

府的批准。 

日本一直在轉向使用核能，以加強能源供應、減少對進口化石燃料的依賴並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 然而，東京電力等電力生產商需要透過監管機構制定的嚴格協

議，才能重啟自 2011 年福島核災以來，一直處於關閉狀態的反應爐。 

（發布日期 112 年 12 月 27 日） 

 Yahoo!新聞報導「日本能登半

島強震 78 死，核電廠廢水溢出

狀況全球關注…為何他說失水產

生的核災遠比反應爐更嚴重」訊

息連結 

 
日本石川縣能登半島元旦發生規模 7.6 強震，截至周四(1/4)上午 9 點，已造成

78 人死亡，其中珠州市、輪島市災情嚴重，部分區域幾乎被夷為平地，可能有

上千戶房屋全毀，目前縣內仍有約 3 萬戶停電。 

輪島早市 200 間房屋被大火燒毀 

核電廠周邊輻射數值無異常，各核電廠用過燃料池均安全 

除了災區亟待重建外，各界也關心東京電力公司確認位於新潟縣柏崎市柏崎刈羽

核電廠 2、3、6、7 號機組反應爐廠房頂層燃料池內水溢出，雖然建築物外沒有

泄漏或損壞，但由於水中含有放射性物質，東電也進行輻射數值測量。 

日方強調，核電廠周邊的輻射數值沒有出現異常，各核電廠用過燃料池的都安

全。 

柏崎刈羽核電廠在 1985 年起啟用，有 7 個核子反應爐，核電廠總容量為 8.2 吉

瓦，是全球大型核電廠之一。 在 311 地震和福島核災後停止營運，原訂在 2023

年 12 月 27 日定期會議中解除營運禁令。 

燃料池失水產生的核災，遠比反應爐更嚴重 

綠色消費者基金會董事長方儉在臉書發文說，為什麼外電報導日本地震，特別強

調核電廠的燃料池？因為在 311 核災後，大家才發現，美式核電廠的燃料池失水

產生的核災，遠比反應爐更嚴重。 

使用過的燃料棒，在退出爐心後已停止鈾連鎖反應，但在整個衰變過程，依舊會

持續發熱，因此必須放在核電廠中的燃料池，進行冷卻循環，利用水來隔絕輻

射。 

台灣使用的過核燃料無法送到國外處理，從 1978 年啟用核電廠以來，用過的燃

料棒都放在燃料池，密度是世界最高。 

福島第一核電廠漏水，一度可能須撤離 250 公里半徑內 3000 萬人 

方儉表示，從國際原子能總署 NEA 到 2015 年才解密的報告中，附上當年福島

第一核電廠 4 號機驚心動迫的 2 個月情況描述，時任日本首相菅直人也證實，如

果再漏水無法控制，就要撤離 250 公里半徑內的 3000 萬人，包括東京都。 

「車諾比事故後 1 年，在美國 Brookhaven 國家實驗室 1987 年的燃料池失水嚴

重事故報告中就提到，輕水式反應爐的燃料池失水嚴重事故比車諾比核災更嚴

重」。 

 

 

https://tw.news.yahoo.com/%E6%97%A5%E6%9C%AC%E8%83%BD%E7%99%BB%E5%8D%8A%E5%B3%B6%E5%BC%B7%E9%9C%8778%E6%AD%BB-%E6%A0%B8%E9%9B%BB%E5%BB%A0%E5%BB%A2%E6%B0%B4%E6%BA%A2%E5%87%BA%E7%8B%80%E6%B3%81%E5%85%A8%E7%90%83%E9%97%9C%E6%B3%A8-%E7%82%BA%E4%BD%95%E4%BB%96%E8%AA%AA%E5%A4%B1%E6%B0%B4%E7%94%A2%E7%94%9F%E7%9A%84%E6%A0%B8%E7%81%BD%E9%81%A0%E6%AF%94%E5%8F%8D%E6%87%89%E7%88%90%E6%9B%B4%E5%9A%B4%E9%87%8D-081955326.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6%97%A5%E6%9C%AC%E8%83%BD%E7%99%BB%E5%8D%8A%E5%B3%B6%E5%BC%B7%E9%9C%8778%E6%AD%BB-%E6%A0%B8%E9%9B%BB%E5%BB%A0%E5%BB%A2%E6%B0%B4%E6%BA%A2%E5%87%BA%E7%8B%80%E6%B3%81%E5%85%A8%E7%90%83%E9%97%9C%E6%B3%A8-%E7%82%BA%E4%BD%95%E4%BB%96%E8%AA%AA%E5%A4%B1%E6%B0%B4%E7%94%A2%E7%94%9F%E7%9A%84%E6%A0%B8%E7%81%BD%E9%81%A0%E6%AF%94%E5%8F%8D%E6%87%89%E7%88%90%E6%9B%B4%E5%9A%B4%E9%87%8D-081955326.html


輻射防護簡訊 | Issue 179  10 

 

 

  
方儉說，因為燃料棒的鋯合金護套，在失水高溫下是會自燃，產生氫爆的。美國

Sandia 國家實驗室在 2011 年 2 月就完成了這項實驗，證明燃料池核災的危害。 

「這些都不是反核團體的說法，全都是國際最有聲望、經驗的研究機構的論

據」。 

方儉說，如果這還不刺激，台灣核一廠 2 部機組的燃料池底部都漏水，「我親眼

目睹過，監察院 2013 年也有糾正報告在案」。這也就是為什麼國際上都特別關

注能登半島這個全球最大核電廠之一的燃料池水溢出後續狀況。 

由方儉發佈於 2024 年 1 月 1 日 星期一 

為什麼外電報導日本地震，特別強調核電廠的燃料池？ 因為在 311 核災後，大

家才發現，美式核電廠的燃料池失水產生的核災，遠比反應爐更嚴重。 從國際

原子能總署 NEA...（發布日期 113 年 1 月 4 日） 

 Yahoo!新聞報導「抽驗漁港水

產魚貨日本食品 台中市未檢出

放射性核種」訊息連結  

 
因應日本去年排放福島核廢水入海，為了讓食安把關更全面，台中市政府啟動「水產

及日本食品輻射監測專案」，由衛生局與農業局聯手查驗上市前的漁港水產漁獲、市

售端水產及日本食品，從 112 年 8 月 24 日，日本開始排放核廢水後，到 112 年 12 月

31 日，台中市衛生局食安處查核日本食品標示 1060 件，抽驗日本食品及水產品共

313 件，檢驗放射性核種，結果都沒有檢出。 

台中市食品藥物安全處表示，台中市 111 年由市府提撥第二預備金 500 萬元自行購置

純鍺偵檢器，針對輻射檢測的第一線指標核種「銫」，可依需求自行採檢送驗。 

食安處表示，「水產及日本食品輻射監測專案」主動將檢驗範圍延伸到水產源頭，從

源頭的漁港水產魚貨到市售日本食品，全數納入抽驗範圍，而統計從 111 年起到 112

年 12 月 31 日，已抽驗水產及日本食品 1,162 件，檢驗放射性核種，結果都沒有檢

出。 

食安處進一步說明，實體及網路販售的日本食品標示也是積極查核重點之一，市府至

今共查核 6,089 件，查獲 7 件未依規定標示，其中 5 件已依違反食安法第 22 條規定

裁處 3 萬元，其餘 2 件則移請源頭桃園市與新北市衛生局依法處辦，相關稽查或抽驗

結果，可上「台中食藥安智慧雲-食安 GIS 專區」（ https://gov.tw/eyJ ）及「台中市

核食食安專區」（ https://gov.tw/oqJ ）查詢。 

食安處提醒，食品業者進口日本食品於各販售通路（含網購食品及代購）銷售，均應

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辦理輸入食品查驗及申報產品

有關資訊，如輻射檢測證明、產地證明等；產品外包裝應依同法第 22 條完整包裝食

品、第 25 條散裝食品規定標示，違者處 3 萬至 300 萬元罰鍰；另依台中市訂定「台

中市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自治條例」第 10 條之 1，進口日本食品，產地應以中文揭露至

都道府縣，未依規標示且屆期不改正，將依法裁罰。（張文祿報導） 

（發布日期 113 年 1 月 11 日） 

 聯合新聞網報導「核電廠延役 

專家：技術可行」。）訊息連結 

 
國民黨團提出將推動修法讓核電廠延役，能源學者認為，現有的三座核電廠都具備延

役的條件，技術上絕對可行，因此對修法樂觀其成，但還可以更加完備。 

不過，環團則對此持保留態度。綠色和平氣候與能源專案主任方君維表示，不贊同核

電重啟，因為國際趨勢皆朝淨零轉型的方向邁進，重啟核電等於是讓台灣往後退。她

認為核能與再生能源開發，雖能同時進行，卻有競合關係，勢必會影響到綠電發展進 

https://tw.news.yahoo.com/%E6%8A%BD%E9%A9%97%E6%BC%81%E6%B8%AF%E6%B0%B4%E7%94%A2%E9%AD%9A%E8%B2%A8%E6%97%A5%E6%9C%AC%E9%A3%9F%E5%93%81-%E5%8F%B0%E4%B8%AD%E5%B8%82%E6%9C%AA%E6%AA%A2%E5%87%BA%E6%94%BE%E5%B0%84%E6%80%A7%E6%A0%B8%E7%A8%AE-031420334.html
https://udn.com/news/story/123901/7729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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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例如以往要發展地熱時，也在開發核電，導致地熱發展遭排擠；她強調核電緩不

濟急，政府應專注在再生能源開發，以解決缺電問題。 

清大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特聘教授葉宗洸表示，現行規定，核電廠必須在機組執照

到期前五年提出延役申請，修法即便通過，也只適用目前執照尚未到期的核三廠一

號、二號機兩部機組，而已經除役的核一、核二廠則不適用。 

葉宗洸指出，如果希望有更多的機組延役，那執照已經到期的核一、核二廠四部機組

也要列入考慮，建議可以增訂一項條文，讓到期機組經過必要的安檢措施後可以繼續

使用。 

清華大學特聘教授、中華民國核能學會理事長李敏也認為，全世界共有一三七座反應

爐運轉超過四十年，其中最久的已經有五十五年，台灣核電廠延役在技術上「絕對可

行」。 

李敏說，現在卡著核電廠無法延役的五年條款並不是法令，而是實施細則，法規管制

單位可以用行政裁量來改變，但藍委為了表達對這個議題的態度來對政府施壓，那提

出來修法也未嘗不可，至於修法通過與否則是政治問題。（發布日期 113 年 1 月 24

日） 

 台灣新生報報導「核安會：台周

邊海域海水、漁獲檢測無輻射異

常」。訊息連結 

 
核能安全委員會就我國因應日本含氚廢水排放配套措施最新進度提出說明，核安

會表示，將持續透過跨部會合作進行我國海域輻射監測，去年度完成海水、漁獲

等各式海域樣本取樣分析已逾四二七○件，包含海水氚及海水銫取樣分析共計五

九八件，臺灣周邊海域漁獲與遠洋漁獲氚及銫檢測共計三一八二件，皆無輻射異

常情形。核安會與農業部、衛福部、海委會仍會持續嚴密監控，守護我國海域輻

射安全。 

核安會表示，每週於「放射性物質海域擴散海洋資訊平台」，定期更新「跨部會

輻射監測整合儀表板」以及「一週擴散預報概述」，並可隨時連接至「國際監測

資訊即時看」，提供民眾一次掌握輻射安全資訊。（發布日期 113 年 1 月 28

日） 

http://61.222.185.194/?FID=13&CID=72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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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能設施與放射性同位素應用設施，

在申請設置時已說明其正當性並獲得管

制機關的核准；而這些設施的運轉與除

役 ， 難 免 會 產 生 放 射 性 廢 棄 物 ， 故

IAEA 在 放 射 性 廢 物 的 處 置 前 管 理

(Predisposal Management of 

Radioactive Waste) [1]，認為放射性

廢棄物管理是核能設施與放射性同位素

應用設施的一部分，因此不需要個別去

證明其正當性。 

放射性廢棄物的型態：氣態、液態與固

態。放射性氣體或微粒：容易造成空氣

污染，應加以吸附或過濾轉成固體放射

性廢棄物。放射性液體或溼性放射性廢

棄物：不易貯存且易污染環境，應加以

吸附、過濾或濃縮，再經固化作業轉成

固體放射性廢棄物。 

IAEA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過程中的「前

處理」、「處理」與「調理」，國內統

稱為處理，沒有再細分。國內核能電廠

都有放射性廢氣處理系統、廢液處理系

統，與固化系統。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 

台灣核電廠內放射性廢氣、廢液與廢固

處理系統，若與電廠一起興建，其輻射

防護應納入「核能電廠環境輻射劑量設

計規範」中，(1)每一部機組的輻射劑

量 設 計 限 值 如 下 ： (a) 放 射 性 液 體 外

釋：廠界外任一公眾的年有效劑量，不

得超過 0.03mSv；任一身體器官年等

價劑量，不得超過 0.1mSv。(b)放射性

惰性氣體外釋：廠界外任一公眾所年有

效劑量，不得超過 0. 05mSv。皮膚年

等價劑量，不得超過 0.15mSv。(c)放

射性碘、氚及微粒 (半化期超過 8 天

者)：廠界外任一公眾器官的年等價劑

量，不得超過 0.15mSv。(2)任一核能

電廠廠址的輻射劑量設計限值：不論有

多少部機組及其他附屬設施，廠界外任

一公眾的年有效劑量總和不得超過 0.5 

mSv。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之輻射防護設

計，依「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及其設

施安全管理規則」第 5 條第 1 項之規

定：應確保其對設施外公眾所造成之個

人年有效劑量，不得超過 0.25 mSv，

並符合合理抑低原則。第 2 項之規定：

核子反應器設施之廢棄物處理系統，其

輻射防護設計，應符合「核能電廠環境

輻射劑量設計規範」之規定。故「核能

電廠環境輻射劑量設計限值」與「放射

性廢棄物處理設施之輻射防護設計」，

ICRP-103 號建議書認為單一「處理設

施」為「射源相關」，可歸屬於規劃曝

露情境對公眾劑量的劑量約束。 

放射性廢棄物貯存 

放射性廢棄物產生初期具有較高的活

度，須在各貯存設施內貯存，俟其活度

降低後，以便吊卸、運送至最終處置

場。我國尚無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

施，為確保貯存安全，要求各核能設施

須建置現代化貯存庫，容量足以存放設

施所產生的所有放射性廢棄物。現代化

貯存庫需具備：(1)良好的輻射屏蔽功

能、(2)輻射偵檢設備、(3)易操作的吊

卸設備、(4)良好的貯存環境。 

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之輻射防護設

計，依「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及其設

施安全管理規則」第 14 條第 1 項之規

定：應確保其對設施外公眾所造成之個

人年有效劑量，不得超過 0.25 mSv，

並符合合理抑低原則。第 2 項之規定：

核子反應器設施之貯存設施，其輻射防

護設計，應符合「核能電廠環境輻射劑

量設計規範」之規定。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與 ICRP103

輻防的相關性 
 

作者 李境和 

義守大學助理教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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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之輻射防護

設計」，ICRP-103 號建議書認為單一

「貯存設施」為「射源相關」，可歸屬

於規劃曝露情境對公眾劑量的劑量約

束。 

在核能電廠從事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與貯

存作業的工作人員，可能受到多個射源

(反應器運轉、廢棄物處理設施、廢棄

物貯存設施等)之影響，考量工作人員

的多項曝露途徑，ICRP-103 認為工作

人員個人受到多射源的曝露為「個人相

關」，可歸屬於規劃曝露情境對職業劑

量的個人劑量限值。 

放射性廢棄物運送 

國內放射性廢棄物運送，須符合「放射

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之規定，應先提

報運送計畫及意外事故應變計畫，經核

安會審查核准後執行。除專用運送外，

包件外表面及運送工具外表面之最大輻

射劑量率不得大於 2mSv/h；係假設每

次裝運的過程，工作人員靠近包件與運

送工具外表面之時間為 0.5 小時，則工

作人員劑量會小於 2×0.5=1 mSv，這

可歸屬於規劃曝露情境對職業劑量的劑

量約束。距運送工具表面外 2 米處之最

大輻射劑量率不得大於 0.1 mSv/h；係

假設在每次運送過程對 2 米外的公眾影

響時間是 1 小時，則公眾劑量會小於

0.1×1=0.1 mSv，這可歸屬於規劃曝露

情境對公眾劑量的劑量約束。所以放射

性廢棄物每次運送，工作人員之輻射劑

量約束值為 1mSv，民眾為 0.1mSv，

都屬於規劃曝露的劑量約束。 

「放射性物質安全運送規則」第 53 條

規定，運送低比活度物質或表面污染物

體之數量，以每一包件、物體、物體之

集合，在無屏蔽情況下，距其外表面三

公 尺 處 之 輻 射 強 度 ， 不 得 大 於 10 

mSv/h。低放射性廢棄物係屬於比活度

物質，所以低放射性廢棄物之運送，須

滿足 53 條之規定。係假設運送發生意

外事故情況，包件之包裝已毀壞無屏蔽

功能，並假設工作人員為處理此事故，

平均離包件之距離為 3 公尺，且須處理

3 小時。故可確保工作人員接受的劑量

小於 10×3=30 mSv，可歸屬於緊急曝

露情境對職業劑量的參考基準。 

放射性廢棄物處置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的設計，世界

各國皆採「多重障壁」的概念，也就是

利用多項的防護措施，隔絕放射性廢棄

物於人類生活環境之外，以確保民眾與

環境免於受到游離輻射的傷害。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都採陸地處

置，可分為地表處置與近地表處置。近

地表處置是將廢棄物放置於地表下最深

不超過 30 公尺處的處置方式；高放射

性廢棄物則採深地質處置(通常深度超

過 300 公尺)則是將廢棄物放置於較深

的岩層中。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

全管理規則」第 8 條之規定，其輻射防

護設計應確保其對設施外公眾所造成之

個 人 年 有 效 劑 量 ， 不 得 超 過 0.25 

mSv，並應符合合理抑低原則。ICRP 

60 號與 103 號建議書，對放射性廢棄

物處置都建議劑量約束，每年小於 0.3 

mSv。 

「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及其設施安

全管理規則」第 9 條規定：高放射性廢

棄物處置設施之設計，應確保其輻射影

響對設施外公眾所造成之個人年有效劑

量不得超過 0.25 mSv。第 10 條規定：

對設施外關鍵群體中個人所造成之個人

年 風 險 ， 不 得 超 過 一 百 萬 分 之 一 。

ICRP 60 號與 103 號建議書，對長壽命

放射性廢棄物處置(高放射性廢棄物處

置 ) 都 建 議 劑 量 約 束 ， 每 年 小 於 0.3 

mSv。可見國內的高、低放射性廢棄物

處置之輻射防護設計，幾乎與 ICRP 的

建議值一致，屬於規劃曝露的劑量約

束。  

圖 1 低放射性廢棄物的暫時貯存(圖引用自 I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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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廢棄物管理 職業劑量 公眾劑量 曝露情境 限制的劑量 

處

理 

核能電廠內 有效劑量：5 年不可超過 100 

mSv，平均 20 mSv/y；單一年

不可超過 50 mSv。 

有效劑量：合併入電廠，

每年不可超過 0.5 mSv。 

規劃曝露 職業劑量：個人劑量限值 

公眾劑量：劑量約束 

非核能電廠內 同上 有效劑量：每年不可超過

0.25 mSv。 

規劃曝露 職業劑量：個人劑量限值 

公眾劑量：劑量約束 

貯

存 

核能電廠內 同上 有效劑量：合併入電廠，

每年不可超過 0.5 mSv。 

規劃曝露 職業劑量：個人劑量限值 

公眾劑量：劑量約束 

非核能電廠內 同上 有效劑量：每年不可超過

0.25 mSv。 

規劃曝露 職業劑量：個人劑量限值 

公眾劑量：劑量約束 

運

送 

正常運送 有效劑量：每次運送小於 1 mSv 有效劑量：每次運送小於

0.1 mSv 

規劃曝露 職業劑量：劑量約束 

公眾劑量：劑量約束 

意外事故 有效劑量：小於 30 mSv。 隔離公眾靠近。 緊急曝露 職業劑量：參考基準 

處

置 

低放處置 有效劑量：5 年不可超過 100 

mSv，平均 20 mSv/y；單一年

不可超過 50 mSv。 

有效劑量：每年不可超過

0.25 mSv。 

規劃曝露 職業劑量：個人劑量限值 

公眾劑量：劑量約束 

高放處置 同上 有效劑量：每年不可超過

0.25 mSv。 

個人年風險：不得超過

10-6。 

規劃曝露 職業劑量：個人劑量限值 

公眾劑量：劑量約束、風

險約束 

 

結論 

為達到放射性廢棄物管理的最佳化與劑

量限值，台灣管制機關對放射性廢棄物

處理設施、貯存設施與處置設施及其間

的運送作業，都有嚴謹的輻射防護設

計，符合國際放射防護委員會(ICRP)最

新的建議書(ICRP-103)號內對規劃曝露

情境的劑量約束(彙整說明如表 1)，符

合 ICRP 最佳化與劑量限值的要求。 

在台灣輻射防護管制區內極低微放射性

廢棄物，也可依「一定活度或比活度以

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辦法」，申請解除

管制。不但符合 IAEA 放射性廢棄物管

理原則的原則 7(放射性廢棄物產生量的

管制)，也可增加有用資源的回收並減

輕環境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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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台灣放射性廢棄物各管理階段的輻射防護劑量限值與劑量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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